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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國土地徵收向來浮濫，引起民眾諸多的抗爭。除了為人詬病的「一般徵收」之外，值得一提的
就是我國所獨創的「區段徵收」制度。何謂區段徵收？目前的土地法規中幾乎是沒有定義，僅於
《土地法》第二一二條第二項有如下規範，「謂於一定區域內之土地，應重新分宗整理，而為全
區土地之徵收。」這個定義不夠精準，使得區段徵收隨著政治經濟情勢的變遷，而有不一樣的詮
釋。民國七十五年《平均地權條例》做重要的修訂，區段徵收制度「本質雖仍為政府以公權力強
制取得土地之徵收性質，但事實上，已演變為另一種形式之『強制性合作開發事業』。」區段徵
收逐漸成為公部門取得公共設施用地及挹注財政的最主要方式。
http://news.chinatimes.com/forum/11051401/112011040100157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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